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7日附表1-3-1(099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十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位別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第一分位 551934 4248 20528107596016480582

第二分位 551934 99333 3331519016211073163280578247038

第三分位 551934 774558 612687503212182291166523311392913558

第四分位 551933 1617319 99389160452153021643214153982138022459

第五分位 551933 2579435 1534702942779545037825522597703220635250

第六分位 551933 3761668 247223434912967726942516532377635021857510

第七分位 551933 5609776 44265570672119412673770349466915983055101411

第八分位 551933 9748469 87324912090391342433491370257926641162749192957

第九分位 551933 20753296 2189289244648572556828616307616490628425752433326

第十分位 551933 215881273 8500069912443311680075825174130974410351626764553234200924

合      計 5519333 260829375 8910260817789613449766941049171416714020077872529155065015

一、說明：（一）持分係指減去扣除額之各項所得占減去各類所得之總所得之比例，其計算公式為 (Xi－Ci)÷(ΣXi－ΣCi)。其中Xi表示各類所得、Ci表示各項扣除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金額加上申報大於歸戶之實際值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7日附表1-3-1(099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十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位別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第一分位 103232784

第二分位 18332093648113

第三分位 27584127844151

第四分位 461973015568309

第五分位 692365626599530

第六分位 1029289641749843

第七分位 173511601665192679

第八分位 3368229591186346000

第九分位 80420728626666518381

第十分位 2231471772705219232752730

合      計 2389451920425766735781740

一、說明：（一）持分係指減去扣除額之各項所得占減去各類所得之總所得之比例，其計算公式為 (Xi－Ci)÷(ΣXi－ΣCi)。其中Xi表示各類所得、Ci表示各項扣除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金額加上申報大於歸戶之實際值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


